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股票代码：002341         公告编号：2021-013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 80%，请投

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侯毅

先生通知，获悉其所持部分公司股份办理解质押及再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

押股数

(万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解除质押理由 

侯毅 是 120 0.47% 0.10% 2019-12-30 2021-01-29 

深圳市高新

投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到期还款解除

质押 

合计 - 120 0.47% 0.10% - - - - 

2、部分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质押数

量（万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侯毅 是 120 0.47% 0.10% 否 否 
2021-01

-29 

2021-06

-28 

深圳市高新

投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个人资金

需求 

合计 - 120 0.47% 0.10% - - - - - - 

 

3、公司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侯毅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侯毅 257,507,852 22.35% 257,499,944 257,499,944 99.99% 22.34% 10,829,607 4.21% 7,908 100% 

合计 257,507,852 22.35% 257,499,944 257,499,944 99.99% 22.34% 10,829,607 4.21% 7,908 100%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说明 

1、控股股东侯毅先生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无关。 

2、控股股东侯毅先生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7,540万股，占其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9.28%，占公司总股本的6.54%，对应融资余额为33,500

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3,050万股（不含半年内到期），占

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11.84%，占公司总股本的2.65%，对应融资余额为25,000

万元；已到期股份累计数量为15,159.99万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58.87%，占公司总股本的13.16%，对应融资余额为61,240万元，目前正在与质权

人协商展期事宜。控股股东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

金。 

3、控股股东侯毅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关联交易、违规担保等侵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

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履行情况。 

5、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侯毅先生：男，中国国籍，目前住所为广东省深圳市，最近三年主要任职于

公司，曾任公司董事长、总裁职务，现任新纶材料研究院院长。控制的核心企业

为本公司，截止目前侯毅先生持有公司22.35%的股份。本公司的财务信息详见公

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6、公司控股股东侯毅先生高比例质押主要是基于个人资金需要。公司控股

股东具备一定的履约能力，如后续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将会采取包括但不限

于以其自有或自筹资金归还借款等措施应对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股票质押办理相关证明。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三日 


